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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법률 뉴스▌ 

 

 

새로운 《중재법》 하의 임시중재 제도 해석 

 

2025 년 개정된 새로운 《중화인민공화국 중재법》은 입법적 차원에서 최초로 임시

중재(临时仲裁) 제도를 명시적으로 도입하였습니다.  이는 중국 중재 제도의 발전 과정에

서 매우 중요한 제도적 혁신으로 평가받습니다.  국제 중재 실무에서 임시중재는 기관중

재와 병행되는 성숙하고 중요한 분쟁 해결 방식으로 자리잡았으나, 중국 국내법 체계에

서는 오랜 기간 이를 명확하게 승인하는 법적 근거가 부재하였습니다.  새로운 《중재

법》 제 82 조의 신설은 이러한 구조적 제도 공백에 대하여 최초로 입법적 정면 대응한 

것으로서, 제도적 공백을 보완한다는 의미 뿐만 아니라, 나아가 개방과 리스크에 대한 신

중함 사이에서 균형을 둔 중국 중재 입법의 선택을 분명히 보여줍니다. 

제도적 연혁의 관점에서 중국의 임시중재에 대한 태도는 일시적으로 정립된 것이 아

닙니다.  1994 년 《중재법》은 중재 합의시 반드시 구체적인 중재기관을 지정하도록 명

시적으로 요구하였습니다.  이러한 고도로 기관화된 제도 설계는 중재 제도가 아직 초기

였던 단계에는 현실적 합리성이 명확하였으며 조직화된 관리를 통해 절차의 규범성과 중

재판정의 집행력을 확보하는 데 기여하였습니다.  그러나 이러한 경로 선택은 당사자가 

스스로 중재 절차를 구성·운영할 가능성을 객관적으로 배제하여, 결과적으로 중국 국내 

제도가 국제 실무와 점차 제도적 격차를 만들게 되었습니다.  중국은 《뉴욕 협약》 체

약국으로서 외국 임시중재 판정의 승인 및 집행은 인정하면서도, 중국 역내 임시중재는 

장기간 법적 승인 근거가 미비한 상태에 머무르는 내외 불일치가 뚜렷하게 형성되었습니

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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이러한 국면은 2016 년부터 사법정책적 차원에서 완화되기 시작하였습니다.  최고인

민법원이 자유무역구 사법 실무에서 특정 유형의 섭외 분쟁에 한하여 임시중재 합의의 

효력을 제한적으로 인정하면서 제도 조정의 방향성을 시사하였습니다.  이후 상하이, 하

이난 등지에서는 지방 입법을 통한 제도 탐색과 개별 사건 실무를 통한 경험이 축적되어, 

임시중재의 입법적 확인을 위한 현실적 기반이 점진적으로 마련되었습니다.  이러한 배

경 하에 새로운 《중재법》 제 82 조는 적용 범위가 명확히 설정된 임시중재 제도를 공식

적으로 확립하여, “제한적 개방, 점진적 추진”이라는 전체 입법 기조를 계승하고 강화하

였습니다. 

제 82 조의 규정에 따르면, 임시중재는 두 가지 유형의 섭외 분쟁에 한하여 적용됩니

다: 첫째는 섭외 해사 분쟁이며; 둘째는 국무원의 승인(비준)을 받은 자유무역시험구, 하

이난자유무역항 등 특정 구역 내에서 법에 따라 설립·등기된 기업 상호간 발생하는 섭외 

분쟁입니다.  이러한 제도적 설계는 임시중재에 대한 전면적인 개방이 아니라, 국제화 수

준이 높고 거래 규칙이 성숙하며 리스크가 비교적 통제 가능한 분쟁 영역에만 임시중재

를 정교하게 도입한 것으로서, 신중한 입법 기조를 두드러지게 보여줍니다. 

절차적 설계 측면에서 제 82 조는 당사자 의사 자치를 고도로 존중하여, 당사자가 중

재인 선임 방식, 적용 중재규칙, 중재지 및 중재언어 등 핵심적인 절차 사항을 자율적으

로 합의할 수 있도록 합니다.  이는 전통적인 기관 중재가 절차를 강하게 통제해 온 구

조를 관념적으로 상당 부분 돌파한 것으로서, 국제중재의 통상적 관행에 대한 적극적 대

응으로 평가될 수 있습니다.  한편, 새로운 법은 중국 특색의 비안(备案) 메커니즘을 도

입하여, 중재판정부를 구성한 후에 관련 정보를 중재 협회에 비안하도록 요구하고 있습

니다.  이러한 메커니즘은 업계 차원의 감독과 절차 투명성 강화를 목적으로 하나, 그 법

적 성질 및 구체적 법적 효과는 향후 실무 전개 및 사법해석을 통하여 추가적으로 규명

될 필요가 있습니다.  예를 들어, 비안이 중재판정의 효력 발생 혹은 집행 신청의 전제 

요건에 해당하는지 여부는 현재로서 불확실성이 존재합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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비교법적 관점에서 보면, 중국의 입법 경로는 영국·싱가포르·홍콩 등 전통적 중재 중

심지와는 뚜렷한 차이를 보이고 있습니다.  해당 법 지역들은 대체로 임시중재를 포괄적

으로 승인하는 입법 모델을 취하는 한편, 당사자가 중재인 선임에 합의하지 못하는 경우 

법원 또는 지정기관이 보충적으로 중재인을 선임하는 안전장치를 마련하여 중재절차가 

지속적으로 진행되도록 담보하고 있습니다.  이에 비하여 중국의 새로운 법은 이러한 공

식적인 보완 장치를 별도로 두지 않으며, 더 많은 절차 리스크를 사전에 당사자에게 부

담시키는 방식을 통하여, 중재합의의 정교한 설계 및 실무에서의 협력 의지에 의존하는 

구조를 취하고 있습니다.  이러한 제도적 선택은 당사자에게 고도의 유연성을 부여하는 

동시에, 중재 합의서 작성에 대한 전문적 요구 수준을 현저히 제고하며 당사자의 절차 

조율 능력에 대해서도 더 높은 기대를 요구하고 있습니다. 

종합하면, 새로운 《중재법》 제 82 조는 국제 임시중재 제도를 단순히 도입한 데 그

치지 않고, 중국의 법치 환경을 전제로 리스크 통제를 강조하는 방향에서 심층적으로 현

지화된 제도 구축으로 이해할 수 있습니다.  해당 조항은 다음 세 가지 핵심 장치를 통

하여 제도 혁신과 안정적 전환 사이의 균형을 도모합니다: 첫째, 명확하고 엄격한 적용 

범위 제한(특정 구역·특정 주체·특정 분쟁 유형)을 통해 임시중재를 섭외 해사 및 고도의 

국제적 상사 분쟁 영역에 선별적으로 도입하였으며, 규칙이 성숙하고 리스크가 예측 가

능한 환경에서 선행적으로 운영되도록 하였습니다; 둘째, 비안 메커니즘을 도입하여 당사

자 자치를 존중하되 적정 수준의 감독 접점을 마련함으로써 절차의 가시성과 업계 자율

규율을 강화하려는 방향을 제시하였습니다; 셋째, 중재합의의 효력·판정의 취소 및 집행 

등 《중재법》상 일반 규정의 적용을 전제로 하여 임시중재에 대해서도 기관중재와 연동

되는 사법적 지원과 절차적 안전장치를 부여하였습니다. 

이와 같은 입법 프레임은 중국 중재 제도의 전체적인 안정성을 유지하는 동시에, 임

시중재의 진일보한 발전을 위한 제도적 공간을 마련해 두었습니다.  다만 신중한 입법이

라는 기본 성격상, 임시중재의 중국 내 적용은 단기적으로 국제화된 상사 및 해사 분쟁 

영역에 주로 집중적으로 적용될 가능성이 크며, 그 제도적 경계가 급격하게 확장되기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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어려울 것으로 예상됩니다.  그러나 장기적인 관점에서 제 82 조에서 확립한 “제한적 개

방, 절차 자치, 적정 감독”이라는 기본 원칙은 중국 중재제도가 보다 다원화된 분쟁해결 

방식을 수용하고, 나아가 국제적인 주류 실무와 점진적으로 더욱 심화된 차원에서 융합

될 수 있도록 견고한 입법적 기반과 명확한 제도 진화의 출발점을 제공하였습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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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최신법률법규（별첨）▌ 

 

01. 국가에너지국, 《에너지 분야 데이터 보안 관리 방법(시행)》 제정 및 발표 

02. 해관총서·국가위생건강위원회·시장감독관리총국·국가약품감독관리국, 《 수입식약공용

물질 분류관리조치 시범 실시 보도에 관한 공고》 공동 발표 

03. 해관총서, 자가사용 및 공용물품 업무전자서류(단증) 도입 및 시행 결정 

04. 국가세무총국·최고인민법원, 《기업 파산절차 중 일부 세금 및 비용 징수·관리 사항

에 관한 공고》 공동 발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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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能源行业数据处理活动，加强数据安全管理，防范数据安全风险，促进数据开发利


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能源行业数据处理活动及其安全监督管理。 


能源数据处理者开展涉及国家秘密或由其汇聚关联后属于国家秘密事项的能源行业数据处理活动时，


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 


本办法所称能源行业数据，是指在开展能源活动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能源活动主要包括与能源相关


的规划、设计、建设、生产、储运、消费、科研等。与城市燃气、供热、加油站等能源活动相关的数据应


遵守有关主管部门规定。 


本办法所称能源数据处理者，是指开展能源行业数据处理活动的能源行业各类单位。能源行业数据处


理活动包括能源行业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 


本办法所称数据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能源行业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


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第四条 根据数据重要性、精度、规模、安全风险等，能源行业数据分为一般、重要、核心三级。 


能源行业重要数据是指特定领域、特定群体、特定区域或达到一定精度和规模的能源行业数据，一旦


被泄露或篡改、损毁，可能直接危害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仅影响组织自身


或公民个体的能源行业数据，一般不作为能源行业重要数据。 


能源行业核心数据是指对领域、群体、区域具有较高覆盖度或达到较高精度、较大规模、一定深度的


能源行业重要数据，一旦被非法使用或共享，可能直接影响政治安全。主要包括：关系国家安全重点领域


的数据，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和重大公共利益的数据，经评估确定的其他能源行业数据。 


能源行业一般数据是指能源行业重要数据、能源行业核心数据之外的其他能源行业数据。 


第五条 鼓励能源数据处理者积极开展能源行业数据创新应用，在保障安全合规的情况下促进数据开


发利用。 


第二章 能源行业数据安全基本职责 


第六条 在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下，国家能源局负责能源行业数据安全监督管理，督


促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能源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开展数据


安全监督管理，督促指导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能源企业（以下简称能源央企）和国家能源局指导监管的全


国性能源行业协会依法依规履行能源数据处理者责任义务，组织制定和发布能源行业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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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审核并确定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目录，向有关部门提出核心数据目录建议并实行动态管理，加强能源行


业数据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第七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地区能源行业数据处理活动和安全保护进行监督管理，督促指导


本地区能源数据处理者（含能源央企在本地区的各级子公司、控股企业）依法依规履行能源数据处理者责


任义务，按照能源行业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规范，编制并按年度更新报送本地区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目录，开


展本地区能源行业数据安全监测预警、信息报送、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等工作。 


第八条 能源数据处理者应依法依规履行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义务。能源行业重要数据和能源行业核心


数据的处理者对自身的数据安全负主体责任，应明确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机构，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是数据安全第一责任人，分管数据安全的领导是直接责任人。能源央企负责对其各级子公司、


控股企业的数据处理活动和安全保护进行监督管理。 


第九条 能源数据处理者应依照能源行业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规范，识别并编制本单位能源行业重要数


据目录，按照数据载体所在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要求报送重要数据目录。能源央企各级子公司、控股企业


编制的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目录，应按照数据载体所在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和能源央企总部要求分别报送。 


重要数据目录报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类别、级别、规模、精度、来源、载体、适用范围、对外共


享、跨境传输、安全情况及责任单位等数据字段信息，不包括数据内容本身。 


第十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能源央企分别负责汇总审核本地区、本企业的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目录，


并报送国家能源局。对按程序确认为能源行业重要数据和能源行业核心数据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能源


央企应及时告知能源数据处理者。 


第十一条 上一次报送重要数据目录后，能源行业重要数据、核心数据的级别、责任主体情况、数据


处理情况、数据安全情况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能源数据处理者应在三个月内重新按程序报送重要数据目


录。 


第三章 能源行业数据保护要求 


第十二条 能源数据处理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数据全生命周期


各环节的管理要求；定期组织开展能源行业数据安全知识和技能教育培训。能源行业重要数据、能源行业


核心数据的处理者应建立数据安全工作体系，加强人员和经费保障，并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三条 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开展能源行业数据处理活动的，应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密码保护和保密等制度要求。 


存储处理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信息网络应落实三级及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 


存储处理能源行业核心数据的信息网络，如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应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


础上，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要求；不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应落实四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要求。 


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要求使用商用密码进行保护的，还应遵守商用密码保护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自行或者委托具有风险评估能力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其数


据处理活动每年至少开展一次风险评估，及时整改风险问题，并按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要求报送风险评估报


告。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能源央企应将本地区、本企业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情况按年度报送至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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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报告应当准确、清晰地描述评估活动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处理者基本信息，


评估团队基本情况，开展数据处理活动的情况及其合规性评价，处理的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种类、数量，


面临的数据安全风险及其应对措施，风险评估结论和整改建议等要素。 


第十五条 能源行业数据安全风险评估重点评估以下内容： 


（一）能源行业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识别认定的基本情况、所处安全状态及风险分析； 


（二）数据处理活动是否合法、正当、必要； 


（三）数据安全负责人、管理机构、岗位配备和职责履行情况； 


（四）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及保障机制的建立和落实情况； 


（五）数据处理活动相关人员管理和教育培训情况； 


（六）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以及对能源行业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保护要求落实情


况； 


（七）数据安全技术防护能力建设及应用情况； 


（八）已发生的数据安全案事件和处置情况，以及数据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工作落实情况； 


（九）涉及数据提供、转移、委托处理、共同处理的，数据接收方的安全保障能力、责任义务约束和


履行情况； 


（十）其他涉及数据安全的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在重要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


删除等环节，应综合运用加密、鉴权、认证、脱敏、校验、审计等技术手段进行安全保护。 


第十七条 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按照业务需要和最小授权原则，依据岗位职责设定数据处


理权限，控制重要数据的接触范围，发生人员变动时应及时调整权限。 


第十八条 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加强对数据共享、调用的安全管控，采取技术措施定期监测


数据共享、调用情况，并配备风险隔离、认证鉴权、威胁告警等安全保护措施。 


第十九条 委托他人处理或者与他人共同处理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委托人应当提前告知受托人数据


等级，数据安全责任不因委托而改变。委托方应严格审批明确受托方的数据处理权限和保护责任，监督受


托方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受托方应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不得擅


自留存、使用、泄露或者向他人提供能源行业重要数据。 


涉及使用云计算服务处理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可以选择通过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的云计算服务，并


遵守本管理办法有关要求。 


第二十条 未经委托方批准，涉及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信息系统建设、运维项目不得转包、分包。 


未经委托方明确授权，涉及能源行业重要数据信息系统建设、运维人员不得处理委托方的重要数据。 


对涉及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信息系统建设、运维过程中收集、产生的数据，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服务


完成后按照与委托方约定处理或者及时删除。 


第二十一条 能源行业重要数据处理活动应记录维护数据安全所需的日志，涉及安全事件处置、溯源


的，相关日志留存时间不少于一年。涉及向他人提供、委托处理、共同处理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相关日


志留存时间不少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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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在组织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时，应对其数据查询、下载、修改、删除等重点


操作的日志开展审计分析，发现违规或者异常行为应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第二十二条 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因合并、分立、解散、被宣告破产等原因需要转移、销毁能


源行业重要数据的，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并事前向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报告数据处置方案。引起重


要数据目录变化的，应及时向数据载体所在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报备。 


第二十三条 在我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能源行业重要数据，确需向境外提供的，能源数据处理者应依


法依规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第二十四条 能源行业核心数据的处理者跨不同法人主体提供、转移、共享核心数据的，应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护措施，并告知数据接收方按照对应级别进行分类分级保护。自当年度 1月 1日起可能累计达到


上一年度末该项核心数据静态总量 30%及以上的，应经国家能源局报有关部门组织风险评估；未达到 30%


的，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提出初步评估意见，报国家能源局开展评估。涉及国家机关依法履职、国家机关


或企事业单位内部流动的能源行业核心数据除外。 


第二十五条 能源行业核心数据的处理者在落实以上能源行业重要数据保护要求的基础上，可以采取


以下措施加强对能源行业核心数据的保护： 


（一）优先使用商用密码进行保护； 


（二）优先使用安全可信的产品和服务； 


（三）优先使用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 


（四）涉及核心数据安全事件处置、溯源的相关日志，留存时间不少于三年； 


（五）对相关关键岗位人员、涉及核心数据信息系统建设和运维单位等，依法依规提交公安机关、国


家安全机关进行国家安全背景审查。 


第二十六条 不同类别、级别数据同时被处理且难以分别采取保护措施的，应按照其中级别最高的要


求实施保护，确保数据集整体持续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 


第四章 能源行业数据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 


第二十七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能源央企应分别加强本地区、本企业能源行业数据安全监测预警和


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指导本地区数据处理者和能源央企各级子公司、控股企业做好风险监测、事件处置和


报告等工作，强化对新技术新应用的能源行业数据安全风险研究和评估，强化对公开渠道数据汇聚、关联


后可能引发能源行业数据安全风险的监测能力。 


第二十八条 能源数据处理者发现数据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发生数据安


全事件时，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相关用户并向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报告，其中，能源央


企各级子公司、控股企业应同步向能源央企总部报告。 


风险监测预警的内容应包括：风险基本情况、可能产生的危害和程度、风险演化发展态势、可能影响


的范围、处置风险的对策建议及其他应报告的情况。 


事件情况报告的内容应包括：事件发生时间、事件简要经过、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已采取的措施、下


一步对策建议及其他应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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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本地区、本企业发生能源行业数据安全事件时，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能源央企应根据事


件级别依法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应急处置措施，防止危害扩大，消除安全隐患，并及时向社会发布与


公众有关的警示信息。 


第三十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能源央企发现可能直接危害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


康和安全，以及直接影响政治安全的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的能源行业数据安全风险、事件，应于发现或者得


知后 1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送国家能源局，并按要求进行续报。紧急情况下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及


时报告，随后补报书面报告。国家能源局负责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相关情况。 


第三十一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能源央企完成重大或者特别重大能源行业数据安全应急处置工作


后，应及时总结提炼经验，并于 3个工作日内形成处置情况报告，于 10 个工作日内形成总结报告，分别


报送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局负责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送总结报告。 


第五章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国家能源局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当依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能源


行业数据安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国家能源局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在履行数据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中，发现数据处理活动存


在较大安全风险的，可以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约谈相关能源数据处理者，要求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消除隐


患，并将问题线索及时移送有关主管部门。 


第三十四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关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


予以处理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开展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活动，还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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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 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关于试点实施进口食药物质分类管理措施的公


告


海关总署 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公告 2025 年第 237 号


为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支持食药物质进口贸易发展，海关总署、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药监局决定对部分食药物质试点实施进口分类管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试点实施进口食药物质清单化管理，并动态更新，具体可查询《试点实施进口分类监管食药物


质清单》（见附件）。


二 、对试点实施的进口食药物质，企业要严格依法依规诚信经营，在办理进口通关手续时，应明确


申报产品用途，承担依法如实申报责任。对于《试点实施进口分类监管食药物质清单》中的商品，进口申


报为药用用途的需提交《进口药品通关单》，进口申报为其他用途的免于提交《进口药品通关单》。


三 、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药监局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进口食药物质分别按照食


品、药品的进口、经营、加工等环节的相关要求加强监管，督促企业守法合规经营。除可将药用用途进口


的食药物质用于保健食品原料外，进口企业不得改变商品用途，将商品销售用于非申报用途的企业或个


人。


四 、海关总署、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药监局建立部门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监管


信息共享机制，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


2025 年 12 月 3 日


附件：试点实施进口分类监管食药物质清单







附件
试点实施进口分类监管食药物质清单


（30种）


序号 物质名称 物质描述 适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公告


1 丁香 桃金娘科植物丁香 Eugenia caryophyllata Thunb.的干燥花蕾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2 八角茴香 木兰科植物八角茴香 Illicium verum Hook.f.的干燥成熟果实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3 甘草
豆科植物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胀果甘草 Glycyrrhiza inflata


Bat. 或光果甘草 Glycyrrhiza glabra L.的新鲜或干燥根和根茎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4 肉豆蔻 肉豆蔻科植物肉豆蔻 Myristica fragrans Houtt.的干燥种仁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5 姜黄 姜科植物姜黄 Curcuma longa L.的干燥根茎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6 砂仁
姜科植物阳春砂 Amomum villosum Lour.、绿壳砂 Amomum villosum


Lour.var.xanthioides T.L.Wu et Senjen或海南砂 Amomum longiligulare


T.L.Wu的干燥成熟果实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7 小茴香 伞形科植物茴香 Foeniculum vulgareMill.的干燥成熟果实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8 枸杞子 茄科植物宁夏枸杞 Lycium barbarum L.的新鲜或干燥成熟果实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水果制品-水果干类


9 当归 伞形科植物当归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的新鲜或干燥根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10 西红花 鸢尾科植物番红花 Crocus sativus L.的干燥柱头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11 荜茇 胡椒科植物荜茇 Piper longum L.的干燥近成熟或成熟果穗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12 党参 桔梗科植物党参 Codonopsis pilosula (Franch.) Nannf.、素花党参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Codonopsis pilosula Ｎannf.var. modesta (Nannf.) L.T.Shen或川党参
Codonopsis tangshen Oliv.的干燥根


告》（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9号）
中安全限量值


13 天麻 本品为兰科植物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的干燥块茎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告》（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9号）
中安全限量值


14 草果 姜科植物草果 Amomum tsao-ko Crevost et Lemaire的干燥成熟果实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15 灵芝
多孔菌科真菌赤芝 Ganoderma lucidum (Leyss.exFr.) Karst.或紫芝


Ganoderma sinense Zhao,Xu et Zhang的干燥子实体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告》（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9号）
中安全限量值


16 黄芥子
十字花科植物芥 Sinapis alba L.、Brassica juncea(L.)Czern.et Coss的干


燥成熟种子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17 青果 本品为橄榄科植物橄榄 Canarium album Raeusch.的干燥成熟果实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水果制品-水果干类


18 山茱萸 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 et Zucc.的干燥成熟果肉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告》（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9号）
中安全限量值


19 铁皮石斛 兰科植物铁皮石斛 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的干燥茎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告》（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9号）
中安全限量值


20 菊花 菊科植物菊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的干燥头状花序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其他类-干菊花


21 肉桂 樟科植物肉桂 Cinnamomum cassia Presl的干燥树皮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调味品-香辛料类


22
杏仁
（苦）


蔷薇科植物山杏 Prunus armeniaca L.var.ansuMaxim、西伯利亚杏
Prunus sibirica L.、东北杏 Prunus mandshurica(Maxim) Korhne或杏


Prunus armeniaca L.的干燥成熟种子
《坚果与籽类食品》（GB19300）


23
肉苁蓉
（荒漠）


列当科植物肉苁蓉 Cistanche deserticola Y.C.Ma的干燥带鳞叶的肉质
茎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告》（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9号）







备注：用于保健食品原料应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相同品种项下相关规定。


中安全限量值


24 西洋参 五加科植物西洋参 Panax quinquefolium L.的干燥根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告》（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9号）
中安全限量值


25 黄芪
豆科植物蒙古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


var.mongholicus (Bge.) Hsiao或膜荚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的干燥根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告》（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9号）
中安全限量值


26 杜仲叶 杜仲科植物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Oliv.的干燥叶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告》（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9号）
中安全限量值


27 地黄 玄参科植物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的新鲜或干燥块根
《关于地黄等 4种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的公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4年第 4号）中安
全限量值


28 麦冬 百合科植物麦冬 Ophiopogon japonicus (L.f) Ker-Gawl.的干燥块根
《关于地黄等 4种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的公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24年第 4号）中安全限
量值


29 天冬 百合科植物天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Lour.) Merr.的干燥块根
《关于地黄等 4种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的公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4年第 4号）中安
全限量值


30 化橘红
芸香科植物化州柚 Citrus grandis‘Tomentosa’或柚 Citrus grandis(L.)


Osbeck的未成熟或近成熟的干燥外层果皮


《关于地黄等 4种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的公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4年第 4号）中安
全限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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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关于启用公自用物品业务电子版单证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 2025 年第 235 号


为便利驻华外交机构、进出境人员办理公自用物品进出境手续，以及留学回国人员办理购买国产小汽


车手续，海关总署决定启用相关电子版单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启用电子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外交公/自用物品进出境申报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


出境自用物品申报单》，电子版单证与原纸质版单证样式一致，效力相同。登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


台公自用物品申报模块，应用“综合查询”项下各对应功能，可打印上述电子版单证。


二 、启用电子版《回国人员购买国产汽车准购单》（以下简称《准购单》）供货凭据联和申请人收


执联（样张详见附件），取消备案地海关联和监管地海关联，无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自用物


品申报单》同时使用。回国人员及其代理机构、代理人可登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公自用物品申报


模块，应用“综合查询”项下“留学生购买国产免税车查询”功能，按业务流程自行打印电子版《准购


单》供货凭据联和申请人收执联。汽车生产厂家可应用“综合查询”项下“《准购单》查询”功能核对电


子版《准购单》供货凭据联信息。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已开具的纸质版上述单证仍然有效。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25 年 12 月 3 日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回国人员购买国产汽车准购单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回国人员购买国产汽车准购单


编号：


供货凭据联(生产厂家留存)


现同意 （进出境证件号： ）


购买 车壹台。


海关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回国人员购买国产汽车准购单


编号：


申请人收执联(购车人留存)


现同意 （进出境证件号： ）


购买 车壹台。


海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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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程序中若干税费征管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2025 年第 24 号


为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优化税务执法方式，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现就企


业破产程序税费征管事项公告如下：


一 、税务机关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企业所欠税款（含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下同）、税款滞纳金、罚款以及因特别纳税调整产生的利息。社会保险费及其滞纳金，由税


务机关申报，相关部门配合确定申报金额。税务机关征收的，法律责任和政策依据明确的非税收入及其滞


纳金（违约金），由各地税务机关一并申报债权。


企业所欠税款、社会保险费按照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单独申报；企业所欠的税款滞纳金、利息按照普


通破产债权申报；企业所欠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按规定申报。


税务机关应当加强与人民法院沟通协调，通过信息共享等方式，及时获取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


的信息。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人可以根据需要向税务机关查询破产企业涉税信息，税务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二 、税务机关在破产程序中申报本公告第一条规定的债权，以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为截


止日计算确定。在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前已发生的纳税、缴费义务，但法定申报期限未届满的视为


到期，企业应当依法办理税费申报。税务机关收到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书和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后，应当依法


解除对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和中止强制执行措施。


管理人负责管理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应当代表债务人依法履行破产程序期间申报纳税、扣缴税


费、开具发票等涉税义务。管理人到税务机关办理涉税费事项时，应当持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


书、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件等材料。在办理税费事项时，可以使用管理人印章


代替债务人公章。税务机关应当按照实名办税的相关要求对管理人的具体经办人员进行信息采集和验证。


信息采集和验证后，管理人的具体经办人员可以在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查询和办理债务人涉税费事


项。


三 、企业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涉税费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在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前作出行政处理、


处罚决定，并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债权人会议第一


次表决破产财产分配方案、重整计划草案、和解协议草案前补充申报债权。


破产企业需要办理非正常状态解除的，应当就逾期未申报行为补办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出具处罚决定


书，并立即解除企业非正常状态，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相关税款、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的债权。


四 、在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或者裁定终止重整程


序、和解程序期间，企业应当接受税务机关的税务管理，履行法定义务。破产程序中发生应缴税费情形，


企业应当按规定申报缴纳，税务机关依法主张权利。


企业因处置债务人财产发生的相关税费为破产费用，因继续营业发生的相关税费为共益债务，由债务


人财产随时清偿。需要开具发票的，管理人可以企业名义领用开具发票或者申请代开发票。企业因大额资


产处置等特殊情况确需调整发票总额度的，经管理人申请，税务机关按照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有关规定


调整额度。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Tg1NzI%3D&language=中文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Njk%3D&language=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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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整、和解程序中，税务机关在依法受偿后，依据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仍有未获清偿的税款


滞纳金、罚款、因特别纳税调整产生的利息的，不影响企业申请纳税缴费信用修复和后续纳税缴费信用评


价，不影响企业办理迁移、注销等涉税事宜。


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企业，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向税务机关申请税务注销的，税务


机关即时出具清税文书，按照有关规定核销“死欠”。


六 、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公告生效后，人民法院尚未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终止重整程


序、和解程序的，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征管若干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48


号）第四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 更大力度推进优化税务注销办理程序工作的通


知》（税总发〔2019〕64 号）第一条第三项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最高人民法院


2025 年 11 月 27 日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zQ3MDQ%3D&language=中文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zE2NTY%3D&language=中文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zE2NTY%3D&language=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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